昌吉州公安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警用服装采购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昌吉州公安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警用服装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一巷925号501室（十二师国资大厦）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1年 11月23日16 ： 00 （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XJCQZB2021-1101
项目名称：昌吉州公安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警用服装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38.3万元

最高限价：38.3万元
采购需求：昌吉州公安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警用服装采购项目：六件套（褥子、被子、床单、被套、枕头、枕巾）；夏执勤（套）、长袖制式衬衣（套）、春秋执勤服（套 ）、冬执勤（套）、春秋特战服（套）、短袖特战服（套）、特战帽、（含帽徽）、特战腰带、大檐帽、作训帽、黑色圆领T恤（长短袖）、春秋常服套装（含领花、肩章、胸牌、内衬、领带、领带夹）、裁绒帽（含帽徽）、特警大衣、白色针织手套、棉手套、棉皮鞋、围脖、特战靴、反光背心、标牌项目
交货期限：5天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20]46号）；
（2）《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中小企业优惠、监狱企业、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等）

（3）《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须提供有效营业执照原件或公证件（营业执照具备相应经营范围）；
（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4）该项目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投标代表为法定代表人时，只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
（5）投标人须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上下载报告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网页打印件须自招标文件发布之日起至首次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内从上述网站中打印）并加盖公章（注：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上近三年内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请选择近三年的日期）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三、获取采购文件

报名时间：凡有意参加投标者，2021年11月12日至2021年11月18日，北京时间上午：11:00-13:00，下午：16:00-18:00（节假日休息）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投标人基本资格要求中所有资质材料和证明材料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二套，前往新疆承全招标代理有限公司（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一巷925号502室（十二师国资大厦））报名，资质合格者可以购买招标文件。

售价：￥ 200元人民币/份，售后不退。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1年 11月23日16 ： 00 （北京时间）
地点：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一巷925号502室（十二师国资大厦）　

五、开启
时间：2021年 11月23日16 ： 00 （北京时间）

地点：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一巷925号502室（十二师国资大厦）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　昌吉州公安局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地    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准东开发区五彩湾新城五彩路81号

联系人：　 赵文静　　　 　
联系方式：1819928699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　新疆承全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新市区长春中路西一巷925号501、502室（十二师国资大厦）　

联系方式：　0991-232345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靳工
电　　 话：0991-2323458  

财政监督电话：0994-6928129

